
 

1 

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上市保荐书 

深圳证券交易所：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663 号文核准，深圳信立泰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信立泰”或者“发行人”）非公开发行

68,800,535 股新股。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作为信立泰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以下简称“华英证券”、“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本

次发行股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

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特此推荐其股票在贵所上市交易，现将

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发行人概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6009 号车公庙绿景广场主楼 37 层 

3、设立日期：2007 年 6 月 29 日（发行人前身成立于 1998 年 11 月 3 日） 

4、上市时间：2009 年 9 月 10 日 

5、注册资本：104,601.60 万元 

6、法定代表人：叶澄海 

7、联系方式：0755-83867888 

8、经营范围：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不含进口分销业务）；自有物业租赁。

药品的研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市场推广、营销。（以上项目不涉及外商投

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项目涉及应取得许可审批的，须凭相关审批可经营）。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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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经营项目是：开发研究、生产化学原料药、粉针剂、片剂、胶囊。 

（二）发行人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 

1、合并资产负债表（简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691,849.82 773,329.62 790,480.44 

负债总额 132,683.66 106,692.35 103,359.97 

股东权益 559,166.16 666,637.27 687,120.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股东权益 550,833.00 648,945.60 666,092.77 

2、合并利润表（简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营业收入 273,856.23 447,046.60 465,187.62 

营业利润 7,922.11 84,608.13 171,996.18 

利润总额 5,674.27 85,134.59 170,624.57 

净利润 5,013.49 68,184.08 145,458.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086.50 71,520.11 145,822.33 

3、合并现金流量表（简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7,432.90 150,664.48 134,066.3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4,943.98 -21,230.61 -93,302.35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6,685.83 -82,959.14 -59,723.21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24,680.75 46,683.07 -18,381.07 

4、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年度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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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年度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流动比率（倍） 1.94 3.97 5.09 

速动比率（倍） 1.59 3.33 4.25 

资产负债率（合并报表） 19.18% 13.80% 13.08% 

 

项目/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5.07 6.12 5.69 

存货周转率（次） 1.89 1.80 1.8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3% 11.07% 23.4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07% 9.96% 22.57% 

每股净资产（元） 5.27 6.20 6.3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0 0.68 1.39 

扣除非经常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4 0.62 1.34 

每股经营活动净现金流量（元） 1.31 1.44 1.28 

二、申请上市股票的发行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即 2021 年 5 月 13

日。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采用询价发行方式，确定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

准日（2020 年 5 月 13 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 A 股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

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 A 股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 A 股股票

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 A 股股票交易总量）的 80%，即不低于

28.37 元/股。 

1、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 股） 

2、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 

3、发行方式：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 

4、发行价格：28.37 元/股 

5、发行数量：68,800,535 股 

6、募集资金总额：1,951,871,177.9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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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募集资金净额：1,932,065,703.93 元 

8、发行对象、配售股份数量、配售金额及股份锁定情况： 

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并严格按照《认购邀请书》中确定的发行价格、

发行对象及获配股份数量的程序和规则，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28.37 元/股，发行

股数为 68,800,535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1,951,871,177.95 元。 

本次发行对象最终确定为 18 家，均在 132 名发送《认购邀请书》、《追加认

购邀请书》特定对象名单内。本次发行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获配数量（股） 获配金额（元） 锁定期（月） 

1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8,988,365 254,999,915.05 6 

2 
济南江山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7,049,700 199,999,989.00 6 

3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837,142 165,599,718.54 6 

4 李建锋 4,582,305 129,999,992.85 6 

5 睿远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582,305 129,999,992.85 6 

6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582,305 129,999,992.85 6 

7 罗欢笑 4,229,820 119,999,993.40 6 

8 王国华 4,229,820 119,999,993.40 6 

9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88,826 115,999,993.62 6 

10 上海上国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3,524,850 99,999,994.50 6 

11 

北京时代复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时代复兴磐石六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3,172,365 89,999,995.05 6 

12 杜群飞 2,467,395 69,999,996.15 6 

13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185,407 61,999,996.59 6 

14 

深圳市泰润海吉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泰润煜信创投 6 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2,150,158 60,999,982.46 6 

15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114,907 59,999,911.59 6 

16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114,910 59,999,996.70 6 

17 郑蕾 2,114,910 59,999,996.70 6 

18 UBS AG 785,045 22,271,726.65 6 

9、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后股本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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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类型 

本次发行前 变动数 本次发行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股份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314,403 0.03 68,800,535 69,114,938 6.20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1,045,701,597 99.97 - 1,045,701,597 93.80 

合计 1,046,016,000 100.00 68,800,535 1,114,816,535 100.00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三、保荐机构是否存在可能影响其公正履行保荐职责情形的说明 

截至本上市保荐书出具日，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之间不存在下列可能影响公正

履行保荐职责的情形： 

（一）保荐机构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持有或者通过参与

本次发行战略配售持有发行人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的股份合

计超过百分之七； 

（二）发行人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持有保荐机构或其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的股份合计超过百分之七； 

（三）保荐机构的保荐代表人及其配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发

行人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重要关联方股份，以及在发行人或其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重要关联方任职； 

（四）保荐机构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与发行人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相互提供担保或融资； 

（五）保荐机构与发行人之间存在影响保荐机构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其他关

系。 

四、保荐机构承诺事项 

（一）保荐机构承诺 

本保荐机构已按照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对发行人进行了充分的尽职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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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符合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有关证券发行上市的

相关规定； 

2、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3、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及其董事在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中表达意见

的依据充分合理； 

4、有充分理由确信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与证券服务机构发表的意见不

存在实质性差异； 

5、保证所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及本保荐机构的相关人员已勤勉尽责，对发行

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进行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 

6、保证发行保荐书与履行保荐职责有关的其他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7、保证对发行人提供的专业服务和出具的专业意见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和行业规范； 

8、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依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采取的监

管措施； 

9、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事项。 

（二）本保荐机构承诺将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的规定，

自证券上市当年剩余时间及其后 1 个完整会计年度持续督导发行人履行规范运

作、信守承诺、信息披露等义务。 

（三）本保荐机构承诺将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对推荐证券上市

的规定，接受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管理。 

五、对发行人持续督导期间的工作安排 

保荐机构在本次发行股票上市当年剩余时间及其后一个完整会计年度，对发

行人进行持续督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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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 安排 

1、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

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关

联方违规占用发行人资源的制度 

根据有关规定，协助发行人进一步完善防止大股东、其他关联方违规占

用发行人资源的制度，保证发行人资产完整和持续经营能力。 

2、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

止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利

用职务之便损害发行人利益的内

控制度 

根据有关规定，协助发行人进一步完善防止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利用职务之便损害发行人利益的内控制度；与发行人建立经常性信息

沟通机制，持续关注发行人相关制度的执行情况及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

情况。 

3、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保

障关联交易公允性和合规性的制

度，并对关联交易发表意见 

根据有关规定，协助发行人进一步完善和规范保障关联交易公允性和合

规性的制度，保荐代表人适时督导和关注发行人关联交易的公允性和合

规性，同时按照有关规定对关联交易发表意见。 

4、督导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的义

务，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

监会、证券交易所提交的其他文件 

保荐代表人关注并审阅发行人的信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监会、证券交

易所提交的其他文件，督导发行人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5、持续关注发行人募集资金的专

户存储、投资项目的实施等承诺事

项 

建立与发行人信息沟通渠道、根据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管理协议落实监

管措施、定期对项目进展情况进行跟踪和督促。 

6、持续关注发行人为他人提供担

保等事项，并发表意见 

根据有关上市保荐制度的规定，协助发行人进一步完善和规范为他人提

供担保等事项的制度，保荐代表人持续关注发行人为他人提供担保等事

项，保荐机构将对发行人对外担保事项是否合法合规发表意见。 

7、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规定

及保荐协议约定的其他工作 

根据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以及保荐协议约定的其他工

作，保荐机构将持续督导发行人规范运作。 

六、保荐机构和相关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名称：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无锡经济开发区金融一街 10 号无锡金融中心 5 层 01-06 单元 

法定代表人：姚志勇 

保荐代表人：吴宜、史宗汉 

项目协办人：郑东 

项目组成员：周依黎、王茜、孙敏、夏婧、蔡若晗 

联系电话：0755-23901683 

传真：0755-82764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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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保荐机构认为应当说明的其他事项 

无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八、保荐机构对本次股票上市的推荐结论 

保荐机构认为：信立泰本次发行的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实施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

关规定，信立泰本次发行的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保荐机构同

意保荐信立泰的股票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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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保荐书》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吴宜  史宗汉 

 

项目协办人： 

  

 

郑东  

 

保荐机构法定代表人/董事长： 

  

 

姚志勇  

 

 

 

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1 年 6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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